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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快我县健康医药产业良性发展，推动黄河三角洲药谷快速膨胀，结合我县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基本思路和发展目标
1、基本思路。坚持创新发展、借力发展、聚焦发展的原则，大力推进以商招商、产业招商，突出引资引智和项目建设，着力完善产业载体和基础设施配套，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向产业园区聚集，有效发挥区域产业和技术优势，打造健康医药产业化集群。
2、发展目标。加快发展制药及保健品、医疗器械及制药装备、药用包装材料及药用辅料三大产业，重点发展高端特色原料药及制剂、新型制剂、高端医疗器械及制药装备、高端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二、支持措施
1、重点建设项目支持。新投资项目实际固定资产（不包括项目用地、政府代建厂房）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竣工投产后按1%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我县新上健康医药工业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定额指标的，优先列入县年度重点项目计划，在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予以重点保障。
2、新药创制项目支持。根据引进企业获得的国家注册新药、仿制药、中药等品种和二类以上医疗器械、高端药用包装材料品种及数量，视取得效益和实际贡献率情况给予扶持奖励，额度标准10-100万元。
3、鼓励以商招商。鼓励园区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引进外来企业，铸链补链，实现健康医药产业集聚发展。新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竣工投产后对引荐企业按照引进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的2%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4、支持人才引进。大力实施“英才计划”，加快引进一批健康医药行业高层次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企业引进培养的健康医药领域领军人才在我县入选国家级“千人计划”、省级“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市级“淄博英才计划”的，分别给予所在企业一定科研扶持资金，并优先入住专家公寓。鼓励健康医药企业加大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倾斜力度，完善技术参股、入股等产权激励机制。
5、鼓励引进高端研发机构。引进入驻高青县的国家级、省级以上健康医药研发机构、实验室、技术中心，开展生物医药项目科技研发并取得成果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的资金扶持。
6、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对县内及引进生物医药企业、科研单位开展新药和生物制品研发的，财政分不同阶段给予补助。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研发机构的，分别给予一定资金扶持。
7、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对符合重点支持方向，设备总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县级以上健康医药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按年度实际完成设备投资额的10%给予补助，单项最高补助500万元。
8、鼓励企业提升品质创品牌。鼓励企业加快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对在国内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且在我县生产的国家基药品种给予50万元奖励。对获准在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上市的每个制剂药品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对获得中国工业大奖、国家科学技术奖等奖项的企业给予300万元奖励。
9、金融投资支撑。设立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医药重点项目、新组建的战略新兴医药产业、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及初创型生物医药企业，鼓励支持信用担保机构对健康医药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10、标准化厂房建设。由高青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建设部分标准化厂房，入驻药谷的中小健康医药企业优先租赁，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有效缩短项目建设周期。
三、保障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黄河三角洲药谷发展领导小组，统一协调解决全县健康医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在健康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奖励、贷款担保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制定配套措施，合力推动黄河三角洲药谷更好更快发展。
2、做好协调服务。各级、各部门要对黄河三角洲药谷加大服务力度，积极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并争取国家部委、省有关部门支持我县健康医药产业发展。对重点健康医药研发、生产、物流等项目，要切实提高审批效率，保障项目尽快实施。完善健康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权益。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支持中介服务机构（个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3、加大招商引资。对健康医药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领军人才，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办法，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黄河三角洲药谷发展领导小组筛选国内医药百强企业和重点生物医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分包给各大班子领导，定期走访联络，积极引进健康医药项目和成熟科技成果。对推动黄河三角洲药谷发展或引进健康医药项目贡献突出的企业，县政府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4、优化发展环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加快审批进度，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要加强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为健康医药企业的生产许可、产品注册等开辟绿色通道。
四、其他
1、本意见政策条款若与县内其他工业扶持政策相重复，按最高标准奖励，不重复奖励。
2、本意见解释权归高青县人民政府。
3、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同时，高青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黄河三角洲药谷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高政发〔2017〕10号文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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